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表
                                     审批号：2020072010
	项目名称
	年出栏12000头生猪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平江县虹桥镇京张村十组
	占地面积（m2）
	10000

	建设单位
	平江县虹桥镇林之源生态养殖场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杨胜兵

	联系人
	杨胜兵
	联系电话
	13487767790

	编制单位
	湖南天瑶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编制主持人及

主要编制人员
	徐其祥

	项目投资（万元）
	1000
	环保投资（万元）
	100

	拟投入生产运营日期
	2020年10月

	告知承诺制

审批依据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生猪规模养殖环评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872号），《生态环境部关于做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落实工作的函》（环评函〔2020〕19号）。


	建设内容及 规模
	平江县虹桥镇林之源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出栏生猪12000头建设项目拟建于平江县虹桥镇京张村十组，项目总用地面积10000 m2、总建筑面积5582 m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保育舍2栋、育肥舍4栋、住宿办公房、药房与配电房及污水处理站等。

	项目“三废”治理措施简述（采用的处理工艺、处理后排放标准、去向）：

1、加强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按照“雨污分流、污污分流”的原则规范建设养殖场雨水及污水管网。废水经处理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后用于农田灌溉，不设置废水排放口。
2、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养殖场区严格控制饲养密度、加强舍内通风、合理选择猪饲料，采用干清粪工艺、喷洒生物除臭剂及加强绿化等措施抑制或减少臭气的产生。

3、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采用低噪声设备，对产生噪声的设备和工序进行合理布局，对主要的声源设备、猪舍、水泵等采取隔声、减震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3、固体废物防治工作。按“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做好固废的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并建立固体废物产生、转移处置管理台账；医疗废物等危险固体废物须严格按相关要求落实，避免造成二次污染；医疗废物集中收集后，及时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猪粪、饲料残渣、沼渣、污水处理设施垫料及废水处理系统污泥全部作为农业肥料进行综合利用，禁止未经处理直接施肥；病死猪按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防疫主管部门要求，交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集中处理。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审批意见：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完成告知承诺制审批。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和排污许可工作，手续齐全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环境影响报告表经告知承诺制审批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报批。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平江分局（盖章）
                                            2020年7月20日


